
中国发明单一性介绍

一件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专利申请应当限于一

项发明或者实用新型。属于一个总的发明构思的

两项以上的发明或者实用新型，可以作为一件申

请提出。

依照专利法第三十一条第一款规定，可以作

为一件专利申请提出的属于一个总的发明构思的

两项以上的发明或者实用新型，应当在技术上相

互关联，包含一个或者多个相同或者相应的特定

技术特征，其中特定技术特征是指每一项发明或

者实用新型作为整体，对现有技术作出贡献的技

术特征。

中国专利法第三十一条第一款及其实施细则

第三十四条对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专利申请的单一

性作了规定。在中国专利实践中，特定技术特征

的概念对于单一性的判断是至关重要的。

在审查员判断两个发明不具备单一性时，可

以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审查员在分析研

究权利要求书和说明书后，就能判断两个发明之

间缺乏单一性，这种情况称为明显缺乏单一性。

另一种情况是：只有经过检索，才能确定两个发

明之间缺乏单一性，这种情况称为不明显缺乏单

一性。

对于上述两种情况，审查员的处理方法是不

同的。

对于明显缺乏单一性的情况，审查员通常会

暂缓进行检索，并向申请人发出分案通知书，通

知申请人在指定的两个月期限内对其申请进行修

改。

对于不明显缺乏单一性的情况，如果经检索

和审查后认为第一独立权利要求或者其从属权利

要求具有被授权的前景，而其他独立权利要求与

该有授权前景的权利要求之间缺乏单一性，则审

查员可以暂缓对其他独立权利要求的检索和审查，

并且只针对第一独立权利要求或者其从属权利要

求提出审查意见，同时要求申请人删除或者修改

缺乏单一性的其他权利要求，以克服缺乏单一性

的缺陷。

对于不明显缺乏单一性的情况，如果经检索

和审查后确认第一独立权利要求和其从属权利要

求没有授权前景，而其他的独立权利要求之间缺

乏单一性，审查员可以暂缓对其他独立权利要求

的检索和审查，在第一次审查意见通知书中指出

第一独立权利要求和其从属权利要求没有授权前

景的同时，指出缺乏单一性的缺陷；也可以继续

检索和审查其他独立权利要求，尤其是当检索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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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非常接近或者在很大程度上重叠时，并在第一

次审查意见通知书中，同时指出单一性缺陷和其

他缺陷。

从以上说明可以看出，中国的单一性要求与

美国的限制要求存在很大的区别。

限制是指当申请中要求两项或两项以上独立

发明和/或两项或两项以上不同发明时，要求申请

人选择一项要求的发明进行审查的做法。两项发

明是否独立和/或不同，取决于两项发明本身的比

较，不涉及现有技术。而两项发明之间是否具有

单一性，取决于这两项发明是否具有相同或相应

的特定技术特征，而相同或相应的特定技术特征

与现有技术有关。

与美国的限制要求相比，欧洲的单一性要求

与中国的单一性要求更接近。但是，二者在单一

性方面的实践具有如下两个显著区别。

第一点区别是：在缺乏单一性的情况下，欧

洲审查员会邀请申请人为权利要求书中首次提及

的发明以外的每一项发明支付进一步的检索费；

而中国审查员不会。

第二点区别是：在欧洲实践中，除了欧洲细

则第 43（2）条第（a）、（b）或（c）小段中定义

的例外情况外，每一类独立权利要求的数量仅限

于一项独立权利要求；而在中国的实践中，只要

满足单一性要求，每一类独立权利要求数量不受

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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